
附件十一 

新竹市自辦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項目驗收及接管單位表 

公共設施用地 主驗單位 接管單位 

道路 工務處 工務處 

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用地 城市行銷處 城市行銷處 

溝渠用地 工務處 工務處 

停車場用地 交通處 交通處 

學校用地 教育處 教育處 

零售市場用地 產業發展處 產業發展處 

公共設施項目 主驗單位 接管單位 

道路設施（含路燈、側溝、道路舖面、

人行道舖面） 
工務處 工務處 

共同管道 工務處 工務處 

植栽（道路、廣場、綠地、兒童遊樂

場用地及人行道） 
城市行銷處 城市行銷處 

公園設施、綠地設施、廣場設施、兒

童遊樂場設施 
城市行銷處 城市行銷處 

污水下水道、雨水下水道、滯洪池、

水利設施 
工務處 工務處 

停車場設施、道路號誌標誌標線 交通處 交通處 

註： 

一、本要點第三十一點之附件。 

二、本表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或驗收、接管單位若有遺漏或變動，應依本府各主管單位相關權責

規定辦理。 


